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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全平台合作共享，

开辟“和谐共生”新局面

（一） 典型意义

积极搭建平台， 创新探索深化

院校合作的有效路径。 过程中， 明

确审判一线为教学指导主阵地， 突

出学习性、 实践性和研究性， 让法

科学生不仅了解书本上的法律， 也

熟悉行动中的法律。 同时， 贯通学

校学术资源和法院案例资源， 深挖

司法实务的“中国富矿”， 促进立

足中国审判实践的法学知识生产。

结合虹口发展特点和法院工作实

际， 围绕北外滩金融发展、 城区诉

源治理、 企业合规改革等热点问

题， 主动对接智库资源， 加强互访

交流， 探索形成“理论同学、 平台

共筑、 成效共享” 的协作新局面。

（二） 创新举措

虹口法院在现有的资源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 通过“合作、 传播”

等方式进一步拓展人才建设途径：

激活智库资源， 充分利用一切可利

用的法治生产力， 法院在保密允许

范围内向合作院校提供审判案例、

文书、 实践经验等信息数据资料，

高校为法院提供查阅图书资料、 使

用数据库、 外国法查明等相应支

持， 从人员、 平台、 技术等多领域

激发法治创造力。 虹口法院已与中

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 揭牌成立“司法大数据研

究与应用 （虹口） 基地”， 共同探

索以数字法治建设推进中国式法治

建设现代化发展。 同时， 虹口法院

还注重法治理念的传播。 在院校合

作的过程中实现互惠双赢、 共同发

展的目标。 法院积极提供优质实践

教学资源， 强化法学实践教学和技

能养成， 搭建法治人才培养平台；

高校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智力资源和

科技资源优势， 为法院相关工作提

供支持。 过程中以法治共同体视

角， 引领法院与高校同频共振， 通

过让实习法官助理积极参与法治宣

传等方式， 让法治建设的行为动力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获取， 深切领会

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深刻共识。

坚持投入探索，构建“一

体两翼三支撑”主体系

（一） 典型意义

健全机制是发展的基础和前

提， 一个健全的制度体系可以提供

秩序、公正、规范与保障。 虹口法院

积极落实贾宇院长关于院校合作工

作要求， 高度重视院校合作机制建

设，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构建从严夯

实、优质高效的院校合作体系。

（二） 创新举措

在探索建设法治人才的过程

中， 虹口法院以“一体” 为本源，

打造院校合作共育基地。 按照市高

院关于院校合作部署要求， 制定

《关于加强院校合作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实习法官助理管理办法

（试行）》 等相关规定， 从制度上保

障院校合作体系规范有力。 与复旦

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共商基

地推进计划，以基地建设为核心，将

司法实务与法学教育、 法学理论研

究深度衔接。 同时注重优秀法治人

才的培养工作， 将促进法治建设作

为院校合作的使命目标，通过“1+

1＞2”的优势体现，鼓励高校与法院

加强法理研学， 提高审判执行质效

水平， 共同孕育综合能力强的高素

质法治人才。在此过程中，通过签署

合作协议，成立工作站点，研发实习

生课程体系等创新形式， 构筑院校

合作具体形式， 与高校签署合作协

议， 从建章立制上把握合作重点内

容； 将教授工作站与实习生课程体

系作为当前院校合作的两大平台，

进一步探索合作的多种样态。目前，

虹口法院已与复旦大学等 8 所高校

法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揭牌成立刑

事审判、 北外滩金融审判、 涉外审

判、企业合规等 4 个教授工作站，研

发一套实习生培育课程体系， 为院

校合作纵深发展持续发力。

延伸全领域优势互补，

提升“内外兼修”发展力

（一） 典型意义

合作的本质是双方优势的滋取，

通过联学共建， 激发内驱动力。 虹口

法院与合作院校深入交流双方优势，

共商资源互换整合并用， 以保障院校

合作不是简单外挂式的交流， 而是内

嵌式的深度融合。

（二） 创新举措

聚焦“讲政治、 选干部、 育人

才、 塑文化、 强基层、 严管理” 六大

主责主业， 着力推动形成“1+6+X”

队伍建设现代化工作体系。 全面深化

院校合作， 推动司法办案与法学理论

研究深度融合，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

才队伍， 实现“跨界” 的合作方式。

为此， 虹口法院创新“教授” +“法

官” “理论” +“实践” “决策” +

“实战” 等方面， 聘请高校专家学者

担任法院审判业务、 综合管理、 陪审

员业务等培训班导师， 进行分层授

课、 指导， 同时与高校合作设立“双

（导） 师课堂”， 选派 3 名审判业务骨

干、 资深法官担任合作院校兼职导

师， 讲授审判实务、 案例分析、 法律

文书制作等课程； 邀请合作高校专家

学者指导虹口法院课题、 学术论文、

学术研讨会调研、 论证等项目， 共同

搭建信息平台， 联合申请、 承接调研

课题， 开发精品案例、 类案研究， 合

力开展法治调研， 并成立虹口法院专

家委员会， 邀请 17 名高校专家、 学

者担任委员， 参与法院审判业务活

动， 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及新类型案

件办理提供智力支持； 参与法院执行

工作现场观摩， 与现有执行力量形成

优势互补， 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

推进全链条选育管用，

打造“一站到底”全景式

（一） 典型意义

发挥实务部门参与法治人才培养

的独特优势， 用好优质实践教学资

源， 通过与高校共建长效化合作机

制， 合力探索研学用结合的“一站

式” 培养模式， 在工作中进一步突出

“实战化” 导向， 通过动态调整、 立

体衡量， 实现教学效果和个性化发展

的有机统一。

（二） 创新举措

用好优质实践教学资源， 通过与

高校共建长效化合作机制， 合力探索

研学用结合的法治人才“一站式” 培

养模式， 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法

治人才队伍培养的“虹口实践”。 自

2013 年起与复旦大学法学院建立起

常态化合作机制， 并连续 15 年举办

法律助理项目。

2023 年以来， 虹口法院进一步

落实《上海法院实习法官助理管理办

法》 相关规定， 安排合作院校优秀学

生来院实习， 不断优化“面对面”

“手把手” 实战教学模式， 选派审判

业务骨干、 资深法官担任“一对一”

实务导师，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 庭审

现场旁听等形式开展沉浸式审判实务

授课， 利用“案例化” 教学引导“学

以致用”， 在“实战化” 课堂发挥

“辅助效用”。 围绕政治能力建设、 实

务技能培训等方面， 注重做好全方

位、 全过程保障， 与“泓法社” “金

融微分享” 等品牌衔接联动， 定期组

织主题交流会、 案例研讨会及各类业

务培训活动， 探索打造提升法学生综

合素质的院校共研课程。 建立“可视

化” 的评价体系促进“研学并用”。

跟踪实习法官助理动态成长过程， 推

动综合性评价结果应用， 建立完善实

习表现综合评估机制， 在市高院“三

个一” 实习结业成果的基础上， 创新

性提出“六个一” 实习成效， 即完成

一个实习计划、 参与一个普通程序案

件的审理、 草拟一篇法律文书、 参与

一个实务课题、 撰写一篇实务论文、

完成一篇案例分析， 多维度倒逼实习

法官助理成长为综合性法治人才。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 院长， 二级高级法官）

□ 肖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实践教学

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实际工作者之间的交流。 作为推进法治

建设的关键力量，人民法院承担着法治人才培养的共同责任，虹口区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最

高人民法院和市高院的决策部署，结合新时代上海法院队伍建设现代化“1+6+X”工作体系要

求，积极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奋力谱写院校合作引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本文结合具体经验举措，就虹口区人民法院关于创新法治人才共育机制，打造法院人才高

地高峰，推进新时代法院队伍建设现代化等方面的创新思维，和读者分享。

打造法治人才培养高地
共筑院校合作双向舞台

责
任
编
辑/

王
睿
卿

E
-
m
ail:fzb

fyzk
@
1
2
6
.co

m

B1

2024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二

实
务

探
索


